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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锂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二年 第三十一號 

第一百二十四次會議 

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星期: 

主席：郭泰祺先生(中國） 

出 席 者 ：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： 澳 大 利 亞 . 比 

利 時 ， 巴 西 . 屮 國 . 讶 侖 比 亞 . 法 蘭 西 . 波 

蘭 . 敍 利 亞 . 蘇 維 埃 I t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. 

英 聯 王 國 .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一百十三.臨時議事日程 

(文件S/313) 

一. 通過讒事日稃 

二.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一丸四七年二月十七 

曰致秘書長函及所附前日本受委統治島 

嶙託管協定草案(文件S/281)i 

三. 科府海峽事件 

(甲）英聯王國駐安全理事會代表一九四 

七 年 一 月 十 日 致 祕 書 長 函 及 附 件 

<文件S/247)2 

(乙）阿爾巴尼亞政府關於科府海峽事件 

之來件(文件S/250)3 

(丙）安全理事會審査科府海峽事件小組 

委員會報吿書(文件S/300)4 

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八 

號附件十七。 

同上，補編第三號附件八。 

同上，補鵃第三號附件九。 

同上，補編第十號附件二十二。 

：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一百十四.新任主席致辭 

主席：恰於一年以前，安全理事會在聯 

合國誕生地之美國首次集會，本人得膺主席 

之職，深以爲榮。當時吾人正在嘗歷誕生之 

痛苦；並無讒事規則足資遵循，一若航行於 

茫茫大海中。余深覺吾人之圑體今日仍在歷 

受生長之痛苦；但藉本理事會全體理事間了 

解及合作，吾人旣已安全渡過去年之艱難歸 

造時期，想定能避免暗礁，如屬幸運，甚可 

避免未予通吿之水雷陣地。無論如何，竊願 

吾人前途不陷於波濤洶湧之大海，或招滅頂 

之危。 

在過去一年中，吾人曾共同遭遇種種困 

難問题。吾人雖未能對全部問題党得解決辦 

法，本人相信吾人均曾爲同一希望而振奮， 

爲具同目標而努力，卽建立本理事會之力量 

及威信，俾得履行憲章賦予之重要職責。 

吾人多曾共事年餘，其結果，彼此之認 

識與了解俱漸增進。本人並樂予指出，此點 

於新會員亦同樣適用，彼等在審議問題時所 

表 現 之 熱 誠 ， 銳 敏 之 了 解 ， 以 及 合 作 ; 祌 ， 

對於審議殊多貢獻，吾人對之極表欽佩。 

此種同舟共濟以完成共同任務之意識， 

更使本理事會工作之順利推行及改進得獲保 

證，並際此本人重任主席之時，增加本人對 

同 麼 必 能 容 讓 及 作 之 信 念 。 

三〇七 



一 百 十 五 . 通 過 議 事 n 程 

事日稃通過） 

一百十六.繼續討論前日本受委統 

治島瘐託管協定草案 

經 主 邀 請 ， 下 列 各 代 表 就 安 全 现 專 會 

Pî  ： Mr. Ignatieff (加拿大),Mr. Kirpalani 

(印度），Mr. van Kleffens (荷蘭），Sir Carl 

Berendsen (紐西蘭），Mr. Lopez (菲律齊）。 

t ：本，；若將前此討論之結果作一簡 

軍敍；i,不無Î审翁。 

本!^；S@Ù1î此之討論己歸結至二點。第 

一，安全I f事會全體理事國以及加拿大.印 

度 . 荷 蘭 . 紐 ! 蘭 . 菲 律 賓 諸 代 表 咸 表 同 意 ， 

以 荬 观 爲 太 平 洋 ; 日 本 所 管 委 任 統 治 島 嶁 之 

t? ï l當局；是項島"《應作爲戰珞託管 i î l土。 

第二，稃序間題業經大致決定。若干代 

表認爲是項島*@之枭妆處S應於聯盟國與日 

本汀定之^約内決定。澳大利亞曾爲此提出 

—修正粱1 ,作爲託管協定草案第十七條，但 

於上次會,義中澳大利亞代表^ 5彼並小ijf持 

接 受 貢 讒 2 。 

m西蘭代表認爲非綏和約條款予以認 

可 ， 對 是 項 ; ^ 嚷 之 任 何 處 置 不 能 爲 定 局 ， 

但彼4i明並不T〖S此問题 30 

關於此點，願簡述鄙見。本席認爲此榨 

見解係以巴黎和會委託日本統治是項島嶁之 

觀念爲根據。本人認爲不然。事實上，日本 

之 受 委 統 治 太 平 洋 嶁 非 係 巴 黎 和 會 所 ' 决 

定，而係主耍協約國所決定者。 

再者，一如若干代表 f f l ,包括本國代表 

阆在內，在本理事會中所陳述者，歸結戰略 

防3&託管協定之權力屬安全理事會所有。因 

此，將來紫日之和會與巴黎相會實非類同。 

依目前情形，本席認爲安全现*會可以對協 

定 草 案 之 内 容 作 進 一 步 之 審 並 可 採 取 行 

動。 

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五 

號第二四八頁。 
2 同上，第三十號。 

，同上，第三十號。 

茲特簡述各代表圑對協定草案所提之修 

正案4。 ， 

波蘭,】協定序:1所提之修正案己爲美國 

代表所接受。該修正案係於第四段後添列下 

句：査日本已破壤國際聯合會之上述委任統 

治條款，「41此喪失其委任統治權....。 

關於第三條，蘇聯及其他數國代表提譏 

將"作爲^國構成部分"等字樣删去。美國代 

表對所IS譏之字句删削巳加同意。 

關於第六條，蘇聯代表提譏於"自治"二 

字後加"或獨立"等字樣。美國代表同意增添 

下列一旬："如對羝管頒土及其人民之特殊 

情形遮合時，或予獨立"。另一建譏之修正詞 

句 ^ : 或 按 照 聯 â " ' 駕 憲 章 第 十 六 條 ( 丑 ) 款 之 

規定予以獨立。 

關於第六條，紐西蘭及印度代表認爲"地 

方政府"一詞含義不明。紐西蘭代表提議以 

" 頜 土 政 府 " 一 詞 代 之 。 

關於第八條，英聯王國代表提議將"If、'管‧ 

理當局外"等字樣删去。紐西蘭及印度代表 

亦懷疑該語是否有保留之必耍。 

英聯王國代表提議第十三條應如下文： 

"憲章第八十七及八十八兩條之规定 

適用於託管颌士，伹管理當局得依憲章第 

八十三條第三項之规定，隨時通知安全理 

事會，謂以格於安全事勢，未便允許託管 

理事會對特定區域行使職權。" 

紐西蘭代表亦曾作頹似之提議。 

蘇聯代表提議重擬第十五條,其文如下： 

"安全理事會得決定更改或修正本協定條款， 

或終止其生效時期。"美國代表對是項修正 

案未表同意，惟提議以下列詞句代之："除經 

管理當局及安全理事會同意外，本協定條款 

不 得 予 以 更 改 . 修 正 或 終 止 其 生 效 。 " 

澳大利亞代表提議增添之第十七條經已 

撤囘，前巳言及。 

諒所有修正案及提議均已述及，如有遺 

漏，敬蔬更正。 

4美^託管協定草案係在安全理事會第一百 
十三次會譏提出。該草案之各修正案係在 
第一§•十三次會議曁其後第一百十六次會 
議及第一百二十三次會議中提出。參閲安 
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.二十三. 
三十各號。 



現在本席提議本理事會應就美國代表圑 

提出之託管協定草案逐條討論，並依條文次 

序審譲有關之i织正案。 

祕書處巳將提出之各項修正案編表分發 

諸位。茲建議；2此表爲討論根據，並依照表 

上次序逐條討論各修正案。 

Colonel HODGSON (澳大利亞）：本人擬對 

波蘭所提之修正案發表意見；但首頗有所說 

明 ， 因 本 人 已 自 祕 書 處 收 到 兩 種 不 同 之 文 

件。協定草案原文爲："査日本，因第二次世 

界大戰之結果，巳不復在各該島嶼行使職權 

-. . . "。波蘭所提之修正棻原欲以下列一語代 

替上文："査日本巳破壤國際聯合會上述委任 

統 治 條 款 ， 並 a 此 喪 失 其 委 任 統 治 權 . . . . " 。 

本人希望理事會對該語加以注意。 

波 蘭 代 表 提 議 增 添 之 詞 句 於 法 似 有 未 

合，因破壤委任統治條款一事本身並不構成 

統治權之喪失。僅於本協定中作此項聲明， 

亦不能構成統治權之喪失。'吾人咸同意認爲 

日 本 確 犯 嚴 重 破 壤 委 任 統 治 之 罪 ， 然 根 據 

前國際聯合會委任統治常設委員會之報吿， 

其他委任統治地亦有其他輕微之破壤情事， 

此重情事自非故意，有時且不可避免者。是 

項報吿澄明確有此等破 *情事，並已各予矯 

正。 

波蘭代表Mr. Lange曾(壬美國大學教授， 

當深知國際法學家及律師對奮日委任統治地 

之所有椹或主權問題，聚訟紛紜：其是否屬 

於協約國家，或國際聯合會行政院，或委任 

統 治 地 之 受 託 國 家 ， 或 國 際 聯 合 會 全 體 大 

會。此問題迄未解決。而提議增添之詞句， 

雖意在作爲天賜綸音，實則毫無必耍。賁主 

席雖巳於此有所陳述，但吾等完全同意S i r 

CarlBerendseb在上次會議中所表示之意見。 

此項序言並不等於法律行爲。其本身並不構 

成委任統治權之喪失。 

本人認爲不論吾A在對日本和約中加入 

#項條款，吾人必須爲一事：郎吾人應明文 

規定日人須遵行之義務，使日人心目中無所 

懷疑而絕對明白必須放棄對前委任統治地之 

—切權利，所有權及利益。 

因 此 ， 吾 人 認 爲 添 加 是 項 字 句 殊 屬 不 

宜。於法旣不合，而又絕不能加強美國之所 

有權；故仍須採取行動便是項委任統治權之 

褫奪合法。基於上述理由，吾人贊成美國提 

案之原文。 

主席：於請Mr. Gromyko發雾前，本席 

或能對澳大利亞代表之意見，赂作答覆。據 

本席所知，波蘭所提之修正案並非欲代替美 

國草案內之原語，而欲作爲附加語。原語係 

對實際情况而 f，波蘭所提之修正案則係對 

法 律 情 况 而 , 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主席適云吾人應 

依修:ÎE案提出之先後，順次序以審議。但此 

與 秘 書 處 所 擬 備 忘 錄 中 各 修 正 案 之 次 序 不 

同。若如閣下所云，吾人決定按照修正案提 

出之先後依次審議，則首應討論蘇聯所提之 

修正棻。反之，若依照祕書處所擬次序審査 

修正案，則自31從序言修正案開始；現行之 

次序正屬如是，本人所指者爲澳大利亞代表 

頃所發表之演 ia。本人對此兩種次序並無異 

議。吾A如願意，自可依照秘書處所擬之次 

序進行。茲所認爲必耍者，卽對進行審議修 

正案之次序，應予協議。如依祕書處所擬之 

備忘錄進行討論，則本人亦願對波蘭所提之 

序言修正案略致數語。 

主 席 ： 本 席 認 爲 應 依 條 文 次 序 逐 一 審 

m,並同時討論各該條之有關修正案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如是則本人願對 

波蘭所提之修正案略致數語-。 

主席：波蘭代表似應先發言。 

Mr. LANGE (波蘭）：本人願首作一拔術性 

之聲明。依本人所知，是項修正案巳爲美國 

代表所接受，故已不復爲一純粹之修正案， 

而爲將由吾人表決之本文之一部。 

澳大利亞代表曾對本人所提修正案中所 

含之法律原則表示懷疑。本人對彼所提及之 

種種爭點自然知曉。但本人認爲修正案所依 

據 之 法 律 原 則 仍 屬 無 懈 擊 。 理 由 極 爲 簡 

單：日本退出國際聯合會，對中國發動侵略 

戰爭等行動，事實上等於破壤其身爲會員國 

之國聯盟約，故巳喪失其爲國聯會員國所享 

有之一切權利。本人之論钹爲：一國旣已返 

出組織並採取違背該組織一切基本原則之行 

動，則自不能繼績享有該組織會員所享之權 

利。 

三〇九 



吾人認爲此點殊屬重耍，因此問題非但 

有關過去，且將造成先例。本人認爲同一原 

則亦應適用於聯合國。一國如脫離本組織而 

不復爲會員國，則所有託管權利或因爲聯合 

國 會 員 國 而 獲 之 他 項 權 利 應 卽 視 爲 自 動 喪 

失。 

國 隙 聯 會 未 因 日 本 政 府 之 行 動 而 宣 佈 

籍沒—其委任統治地一事，確係事實。本人認 

爲未作是項宣佈實爲錯誤。本代表圑之提出 

該項修正案，卽在改正此種錯誤。如對是項 

島峨之法律地位仍有懷疑則本理事會以國際 

聯â"會â"法繼承者之資格，採取此項修正案 

之舉動，卽事實上表示褫奪日本對是項島嶼 

所曾有之權利。 

因此，本人於愼重孜慮澳大利亞代表提 

出之論點後，認爲其所持理由不足；因國聯 

雖未採取適赏行動，而菩人以國聯合法繼承 

者之資格，自可採取此項決議，由是事實上 

取消日本對是項島噢之任何權利。本人認爲 

如此行動，實有^"法根據，於良心無愧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擬對波蘭所 

提之協定序言修正案略致數言。本人認爲無 

此 項 修 正 之 必 耍 。 不 論 自 法 律 或 其 他 觀 點 

言，國際聯^"會之委任統治制度與聯合國憲 

章所定之託管制度間並無連續性b因此，安 

全理事會無權討論此項問題，遑論變之有所 

決定。國際聯合會之委任統治制度與聯合國 

現欲建立之託管制度乃截然二事。 

本人不擬申述此赋。若將委任統治地行 

政情形虑託管領土之行政情形比较，或將國 

際聯合會11立委任統治制度時採取之宗旨及 

原則與聯合國憲章中所載之宗旨及原則加以 

比铰，其不同之處自不難見。此二種制度之 

區別判然，其基本原則亦有差異。 

再者，本人認爲菩人於此不應忽視下列 

事實：卽此二種制度旣無連續性可便安全理 

事會作爲討論此問題之理由，則安全理事會 

不能審議此問題之本質。某於上述理由，安 

全理事會無權決定日本逮反爭任統治制度之 

條件及委任統治地行政責任之稃度。 

因此，本人認爲關於序言詞句應保留美 

國提案原文，最好不7*}^修正案加入序文。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當前問题非爲應否 

接受該案，以之爲獨立修正案，而爲應否接 

.受經修正完美之序言之一部。 

美國已接受波蘭之提議，於所擬協定中 

包括下列詞句："査日本已破壤國際聯合會之 

上述委任統治條款，並因此喪失其委任統治 

權 。 " 

本人贊成是項協定，並贊成通過序言中 

修正完美之部分；如諸位允許本人說明美國 

接受此項修正案並認其爲充分合法之理由， 

自樂略t之。吾人所處理者非爲所有權問題。 

尙億前已數度言之，如所有權問題一旦於協 

商和約時提出，自當公諸討論，但現在所討 

論者爲託管間題，而非所有權問題。 

然則，應採之簡單明顯途徑爲何？接受 

曰本投降之各簽字國均爲聯合國憲章之簽訂 

國。各受該憲章之約束，各受該憲章中每一 

部分之約束。第七十七條卽爲美國接受此補 

充修正案之行動根據。該條款規定："託管 

制度適用於依託管協定所置於該制度下之下 

列 各 a 類 之 領 土 。 " 

吾人今日皆受該條款之約束。此區域是 

否屬於該額頜土？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二項 

載稱："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結果或將自敵國 

割離之颌土。"依該條款，此項領土果屬於吾 

人共同締結，共受約束之約章內。 

該條第三項載稱："負管理責任之國家自 

願置於該制度下之領土。" 

因是項規定關係，現行討論之領士遂屬 

該條範圍，因美國爲聯合國會員國屮唯一負 

責管理是項領土之國家。 

第七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締結協定事宜。 

如本人記憶尙屬無說，前於商訂憲章時，是 

項规定視爲迹近玩笑，但終載入憲章，吾人 

悉受其約束。該項規定如下："關於上列種類 

中之何種領土將置於託管制度之下，及其條 

件，爲此後協定所當規定之事項。" 

孰爲所指之協議當事國？自應首推負管 

理責任之國家。其他有直接利害關係之國家 

亦爲當事國。核准或批駁此項協定之權責， 

全由安全理事會獨一擔負。 

兹 請 注 意 是 項 託 管 協 定 僅 與 託 管 權 有 

關，而與所有權無涉。該協定提及託管權應 

由適當當事國行使，是如,應由分割敵國僦 

土並負責管理之國家行使。該協定亦與憲章 



願聲明本代表圑認爲序言中之壻添詞句及其 

所 根 據 之 a 由 ， 自 法 律 觀 點 言 之 ， 不 無 問 

題。 

吾人銜此與澳大利亞代表之意見相同。 

吾人亦寧採原文。蓋謅有云："勿多事！"。 

Mr. ARANHA (巴西）：本人不解何須M擲 

時 間 以 討 論 序 , 。 本 人 在 本 理 事 會 工 作 之 時 

間 愈 久 愈 覺 是 項 序 ^ 之 不 必 要 。 ^ 人 現 听 討 

論者爲某種問題之法律 i f義，而該間题在國 

與 國 間 或 人 民 與 人 民 間 所 訂 之 法 律 或 協 定 

中，悉無法律上之成例或解釋可援。但本理 

事 會 旣 喜 用 序 a , 吾 人 不 得 不 隨 之 。 

本人茲4;明同意澳大利亞代表之意見， 

認 爲 最 好 維 持 美 國 原 提 案 ， 其 文 曰 ： 曰 本 

W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結果，已不復在是項島 

蠘 行 使 權 力 . . . . " 。 

苒者，協定第一條已包括序—3所及。讀 

第一條條文，便知一無 ïË漏。所有此種 l î l談 

闊論，實均不需。 

本人茲願中明一Wî，卽最壤莫過於接受 

Mr. van Kleffens之提議。l^i如接受此項提議， 

則不啻聲明與此次戰爭事實不符之事，彼所 

提議之詞句爲："査日本H簽^無條件投降書 

之結果，其對是項島嶁之委任統治權巳吿終 

止..⋯"設日本未簽署該項無條件投降窨,則 

仍 ; 有 委 任 統 f f 4 t 。 若 安 全 會 及 聊 合 國 

於隳&日本所採行動及其對中國之侵略後， 

仍Î乍此項S明，則實屬大謬。 

Colonel HODGSON (澳大利.亞）：本人引起 

此番辯論，殊覺歉仄。但此項辯論之所以延 

長乃由於若干奇特理論之陳述。本人認爲應 

明白確定立場，此乃極關重要之事。吾人所 

作S明爲：若云H日本破壊委任統治條款，故 

應喪失̶其委任統治權，乃爲錯誤之事。此點 

似迄未爲人所反駁。本人所深感不安者爲波 

蘭代表用以解釋其修正案之諭據或理由。彼 

謂 日 本 發 a 侵 略 中 國 戰 ^ ， 故 已 破 I I 委 任 統 

治條款，並謂:須聯應宣佈其已喪失委任統治 

權。於一九三一年九月，日本確曾破壤華盛 

頓會璣之軍纟1；<條約；於一九二一S —九二二 

年間破 i l四國協約（按依該約日本應諮商九 

強）；遠束條約；門;5開放協定；以及凱洛 

非 戰 約 等 ， 但 未 逮 反 委 任 統 治 條 款 。 其 破 

壤委任統治條款之事實爲其後於是項島嶼設 

防並利用爲軍略墓地，此爲其破壊委任統治 

之實據。 

波蘭代表續稱：任何條款之違反卽自勁 

喪失權利。但除逾當當局予以褫奪外，逮反 

條款並不致自動喪失權利。吾人同意，日本 

之權利應早予褫奪。本人對美國代表結論中 

之若干點頗爲贊同。但目下並無託管當局存 

在。託管常局一詞僅可用於協定確實施行之 

時。日本全士以及其隸屬之島嶁，目前悉在 

軍事tôiil下。故其領士.尙未遭分割，僅在軍 

事佔颌下而已。更有'隹者，吾人同意可以規 

定任何條件，但此項條件不a括於序,之中。 

荷蘭代表提議之修正棻如次："查日本因 

簽 無 條 件 投 降 蒈 之 結 果 ， 其 對 是 項 島 噸 之 

委 任 統 治 權 已 吿 終 止 . . . . " 。 本 人 現 擬 提 出 

之論據想可便安全理举會相信本人原採之觀 

點確當，無庸ii.論。波茨坦宣言已爲人提及， 

該 宣 有 謂 ： " 開 羅 宣 言 屮 之 條 件 應 予 實 踐 ， 

日 本 之 主 權 應 限 於 本 州 . 北 海 道 . 九 州 . 四 國 

諸島及若干吾人[聯盟國]所決卞[在和會中] 

之小島嶁"。該相會始爲'决定處置是項島嶼 

之所。故荷蘭提案殊不正確而無意義，且將 

到處引起爭辯。美國原提案旣十分;fi;確又完 

全無誤。該提案恰是問題之所在，並完全承 

認和會權力，故本人認爲吾人應保持原案。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本人向波蘭代表建譏 

撤 囘 ^ 二 人 前 經 同 意 之 詞 句 以 解 決 此 問 題 ， 

便序1Î '之該部分仍 î l i原文，而緊接其後另加 

—段如次：査日本對是項島喷之委任統治權 

巳 吿 終 止 . . . . 。 

余 信 此 或 可 調 和 各 位 纔 發 表 之 見 解 。 

主席：波蘭代表對此是否同意？ 

Mr. LANGE (波蘭）：本代表圑無意使本理 

事會產生任何紛^。吾人原認爲區區末節者 

不料竟引致冗昆討論。H之，如能助吾人镀 

得賓際結果本人自樂於接受所提原文，伹願 

將余遮所發表關於本代表0所持法律論據一 

節，載諸紀錄。 

Mr. VAN KLEFFENS (荷蘭）：主席，對於此 

事本人旣無投票權，請容余聲明敝國政府對 

美國代表所建遘之修改完全滿意。 



主席：本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八 

條规定： 

" 依 照 前 條 規 定 或 因 適 用 憲 章 第 三 十 

二條之規定被邀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之聯 

合國會員國得提出建議案及決議草案。此 

項建議案及決議草案須經安全理事會一理 

事國代表請求始得付表決。" 

本 席 頃 欲 間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之 贊 同 M r . 

van Kleffens所提修正案是否爲履行條件。若 

然，則該修正案得付表決。但Mr. van Kleffens 

旣已接受美國之最後修正，本席認爲該序言 

已不復有任何修正案。 

故序言之第四段後應添入"査日本對是 

項島嶙之委任統治權已吿終止.. . . . "一語。 

該語置於原草案之第五段前。現在吾人是否 

悉同意接受此經修正後之序言？ 

Sir Carl BERENDSEN (紐西蘭）：本理事會曾 

作若干極瞎興趣及發人深省之努力，以解稃 

此容或難以解释之事件，並澄淸容或難以澄 

淸之局勢。 

主席，本人前經發言說明紐西蘭之立場， 

諒尙屬明晰而平允。茲爲片刻之陳言Y，癀淸 

聽者，因欲確保本人對此事之緘默，爲實踐 

前經深思熟盧後而作之聲明，卽不論本國對 

此問题持何立場，本國無意爲此爭議是也； 

但此非謂本席接受適所陳述之各種見解，m 

便;It-若何重要，有力而有權威，弗顧也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僅願聲明，本 

人寧贊成原文，美國代表所提添列之語並無 

必要。吾人批准之協定中縱無該語，該協定 

對聯合國委託美利堅合衆國管理是項頜士一 

節，仍羼絕對明瞭。 

主席：請求發言者已盡於此。吾人已對 

序言討論甚久，現擬將美國代表所提之新增 

字句付諸表決，卽"査日本對是項島喷之委任 

統 治 權 已 吿 終 止 . . . . " 。 

表'决結果如下： 

贊成者： 

法蘭西 

彼蘭 

殺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 利 堅 合 衆 S 

棄權者： 

澳大利亜 

比利時 

蘇維埃fft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席：表決結果似欠明瞭。贊成添列美 

國代表所提7語者五國；棄權者四國；反對 

者無。本席似應對表決事項加以說明，然後 

重付表決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尙缺兩票。 

主席：本提議爲代替前日本受委統治島 

噸託管協定草案序言中之"査日本破壊國際 

聯合會上述委任銃治條款，故E喪失其委任 

統治權"一語。此爲波蘭所提對美國原案之 

第 一 修 正 案 。 現 在 提 議 以 下 列 一 , 代 替 波 蘭 

所提修正案："査日本對是項島嶼之委任統治 

權已吿終止"。 

(美國所提修正案重付表決，囚不得法定 

贊成票數，結果未能通過。） 

贊成者： ' 

法蘭西 

波蘭 

敍？ I〗亞 

英聯王國 

美Fij堅合衆國 

棄權者： 

澳大利亞 

比利時 

巴西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(序言全文付諸表'决，全體一致通過。） 

主 席 ： 關 於 第 條 並 無 修 正 提 荬 。 各 位 

對第一條願發言否？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對美國代表 

於 本 人 提 議 之 " 或 獨 立 " 等 字 樣 後 所 提 議 增 

加之詞句並不反對。本人爲此言或似過早。 

現听討論者爲第三條而非第六條，然乎？ 

主席：現尙未論及第三條及閤下所提之 

修正案。吾人現正審该原擬之託管協定草案。 

三一四 



之 f i ?祌符as因其爲管理當局自願提出者。 

憲章中該條款不但規定該項頒土之定義 

及種類，並及詨項領土置於託管制度下之條 

件；該項條件均應爲管理當局所能接受者。 

波蘭代表提出其建讒時，美國代表認爲 

其對原案殊多改進，因其所添語詞使序言意 

義更爲明白，並i£該項島嶁之日本委任統治 

權問题得吿解決。此項修正棻宣吿權利之喪 

失；當協定之本質被破壊時，此:i權利之喪 

失'2卩爲當然結果。當一方視協定如弁髦，一 

如其從未存在者，則依據本人所知之任何法 

律，他方自可宣吿該項權利之喪失爲有效。 

現,《管理當局，其次，其他有關:勇t^.或 

常事國，及第三，安全理事會外，世界上別 

無其他機關或國家得在法律上有權宣吿褫奪 

委1 壬統治權，而另以~<託管制度代之。 

菩人目下所有者爲負責管理國家經已接 

受之提議。當前問题並非應否接受一擬議之 

修正案，而爲應否接受經修正後之序 s 中之 

該部分。 

Mr. VAN KLEFFENS (荷蘭）：此爲法律性之 

文件，奄無疑義；理事中有謂《於法律觀點， 

該文件殊屬需耍，本人繫此殊表同意。 

美'駕代表，FJ序，中應明示日本之委任統 

治非但事實上業已吿終，卽在法律上亦復如 

是，本人對此見解表示:^意。本人深切了解 

美，代表願作此动實％―明之意，蓋此項委任 

統治雖云在事實上業已終止，如其在法律上 

仍屬有效，則吾人自不能忽略此fi事實，而 

以託管制度代之。 

或以日本破壤委任統治條款故喪失其權 

禾|J，本人對此未敢同意；雖然，隳於辯讒此 

異議者之經驗，本人於立論時，不無躊躇之 

處。在此方而，余同意澳大利亞代表之意見。 

波蘭代表曾對此問題發表其意見，謂日 

本退出國"祭聯â"會並採取違背國際原則之行 

動，故已喪失其委任統治權。設果如是，則 

吾人必須接受下列推論，卽日本於喪失其委 

任統治權或各項權利時，亦應:TJI IM:其義務。 

本人認此爲一極危險之^據，因其意無異謂 

'曰本於破壤委任統治協定後，郎可在是項島 

喷自由設防並建立«地，然此種種皆爲委任 

統治協定所不容許者。換3"之，Si吾人不能 

謂曰本喪失其權利而仍負有責任。但若謂曰 

本祇須破壤委任統治協定，便得完全自由行 

動，本人以爲此實不堪設想者。 

在另一方面，美國代表謂日本破壤委任 

統治協定，以致委任統治之本質已遭毀滅； 

因之該項委任統治巳不復存在。本人認爲在 

事實上確係如此，但仍須正式確立此點。在 

法律上，若無明文規定，恐不能謂因有破壤 

情事而委任統治協定便歸無效。此點應由適 

當權力機關予以宣吿。 

以 上 所 3 , 僅 從 消 極 方 面 立 論 ， 本 人 深 

悉職責攸繫，於可能時應作積極性之建議； 

蓋前巳言之，吾人如能在序言中明示該項委 

任統治非但在事實上如在法律上亦巳不復存 

在，則實大有裨益。與其謂該項託管係S於 

日本之破壤委任統治，無寧,係根據日本於 

無條件投降書上之簽署，但未審此事實可予 

利用否耳。 

余曾聞英聯王國代表於苒上一次會議中 

謂曰本於無條件投降書上之簽字係屬臨時性 

質1。本人認爲吾人應對此加以IS別。該投降 

書對於受降者當然爲臨時性質，蓋彼等曰後 

將決定如何處置日本所剳讓之權利；而該投 

降 書 對 日 本 則 無 疑 爲 一 確 定 不 移 之 最 後 文 

件，不然則不成其爲投降矣。 

未審可否以下列詞句代替業經美國代表 

ra暫表同意之波蘭修正案："査日本因簽署無 

條件投降書之結果，其對是項島噢之委任統 

治 權 已 吿 終 止 . . . . 。 " 

本人認爲所有困難均可由此迎刃而解， 

並且上列詞句明確表示本理事會固認爲曰本 

之委任統治權，非但在事上，且在法律上， 

確已終止。 

主席：閣下提議是否作爲對波蘭修正案 

之正式修正案。 

Mr. VAN KLEFFENS (荷蘭）：本人所提僅爲 

—建議，但如fig爲本人有權提出修正案，且 

有助於計論時，本人極願以修正案提出之。 

主 席 ： 本 席 認 爲 閣 卞 有 提 出 修 正 案 之 

權。 

Mr. EL-KHOURI (敍亞）：現所討論者爲 

1參閲安全现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六 

號第二六〇頁。 



一託管協定草棻。吾人必須了解並指明在此 

項協定中何種國家之意旨應予考盧。憲章第 

七十九條對此有極明白之規定。 

本人願指出一點，卽僅於委任統治地之 

受託國爲聯合國會員國時，其意見始在考盧 

或採納之列。對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委任統治 

地受託國，憲章中絕未提及。 

憲章認爲國際聯合會委任統治制度下之 

領士得依憲章第七十九條之規定移置託管制 

度下。依據是項規定，若一委任統治地受託 

國非聯合國會員國時，則不復以委任統治地 

之受託國論，並應置之不顧。敍利亞代表圜 

前曾於本理事會討論此項問題時指明：曰本 

旣i]î國際聯合會會員國，又非聯合國會員國， 

吾人自不應提及其權利或加以討論，且不應 

爲其預作保留以待其同意。 

吾人應以現有之事實爲根據，制定明確 

之決議案，勿使其受將來事件之牽制。協定 

中II：述日本已不復爲是項頒土之受託國外， 

根本不必提及日本，此爲本人願請各位注意 

之一點。 

至於第二點，本人擬對美國代表所作之 

Ji '明稍加評論；余對其結論表示同意，但對 

其持論則未敢苟同。彼曾對憲章第七十七條 

加以分析，該條臚列可置託管制度下之三頹 

領十。本人於此刻不妨指出：吾人於金山市 

聯â^a會議中商JT此項條文時，該三類領士 

經已存在。 

第一頻包括"現在委任統治下之 f î 土"。 

現所討論之太平洋島嶁屬此類，因其本爲委 

任統治下之領:h也。事實上，此第一頻包括 

所有委任統治當局並無主權而僅受國際聯合 

委託管理之頜士。 

第 二 頹 a 括 " 因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果 或 

將自敵國 î i】離之領土"。日本或世界第二次 

大 戰 之 其 他 戰 敗 國 之 本 土 或 殖 民 地 悉 屬 此 

類。戰敗國受委統治之領士則不在內。 

第 三 類 包 括 " 負 管 理 責 任 之 國 家 自 願 置 

於該制度下之領土 " 。 其 " 自 願 置 於 " 等 字 樣 

係 指 任 何 國 家 對 其 擁 有 主 權 之 倾 土 或 殖 R 

地，而該國自動獻之於聯â"國，置於At管制 

度下，以示其寛大或露落。此類並不指戰敗 

國必須置於託管制度下之領士而S―。 

此 三 類 土 屮 ， 第 一 類 包 括 太 牛 洋 島 嶁 

以及所有委任統治制度T之領土，其協定亦 

應與上屆大會通過移置委任統治 i î 土於託管 

制度下之各項協定相同。 

美國今日尙不能視爲對世界負有管理是 

項太平洋島峨之責任。其責任純屬臨時性質， 

伹自法律觀點言，其在是項島嶁之地位並未 

經公衆認可，蓋請求將是項島嶁置於託管制 

度下者乃管理當局本身。 

吾 人 之 願 欣 然 批 准 此 項 託 管 協 定 之 緣 

故，非因美國爲該地事實上之管理當局，而 

以;K對太平洋區之戰事勝利曾作偉大貢獻， 

且 以 其 今 日 願 意 而 又 能 夠 負 責 管 理 是 項 島 

嶁，而其管理方式必能便安全理事會曁聯合 

國満意。某於以上理由，吾人乃願欣然接受 

此項觀點。因此，本人希望序言中僅提日本 

非聯合國會員國，其委任統治権已吿終止， 

此外不述任何其他理由。因若一但舉述理由， 

則將永須舉述理由；將來若無特別理由時， 

吾人將無權終止任何受託國之統治矣。吾人 

對該問題之意見爲：託管權以及所有託管領 

土僅可授與聯合國會員國，並於其保有聯合 

國會員國資格時得躐續行使此項'託管權利。 

如一 s 退出聯合國，則 K 保管是項領土之權 

卽隨之喪失。余希望此項先例得以建立，並 

希望安全理事會採取此項原則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)：如序 

言原稿須添增若何詞句，則本人必須«明-寧 

願擇取荷蘭代表提議之文詞。余承認該國代 

表惠與其提譏案之抄本。彼提議以下列詞句 

替代波蘭表所提之修正案："査日本因簽署 

無條件投降書之結果，其對是項島《之委任 

統治權巳吿終止"。 

本人確能接受此項修正，但對波蘭代表 

提棻之綜括聲明，本人礙難同意，因對其正 

確法律根據有所懷疑也。 

本人適云"如序露原稿須添增詞句"者， 

蓋以美國對管理是項島嶁之權利主張已屬無 

可爭辯，吾人不論以任何詞句添入序言，竊 

疑其能對是項主張有'所補充。余深望美國代 

表能接受Mr. van Kleffens之案文，而捨棄波 

蘭代表之提譏。 

Mr. VAN LANGENHOVE (比利時)：本人無 

意延長此項討論，但爲求載入本會紀錄計， 



於通過序雾後，第一及第二兩條將付諸表決， 

至研究第三條時當討論閣下所提修正案。 

(第一條付諸表決，全體一致通過。） 

Colonel HODGSON (澳大利亞）：主席，茲有 

一程序問題。前於本人發 f 前，閣下裁決應 

進行審議此文件1，故本人卽對序言發表意見。 

m於閣下之裁'决,茲提議若主席(1問"對各該 

條有無異議？"，則可節省不少時間。吾人卽 

予接受，'然後討論附有修正案之各條條文。 

主席：此TE爲本席所欲依循之稃序。 

(全'K 一致通過第二條。） 

主席：現在討論第三條。蘇聯Hi表提遜 

删 去 " 作 爲 美 國 構 成 部 分 " 字 樣 。 美 國 代 表 

似f«g遘之删14已加接受，或正確言之，美 

國Î戈表對所提删改已表示接受之意。 

Mr. LANGE (波蘭）：蘇聯提讒已爲美國代 

表接5*。 W此，本人願將列載爲波蘭提粱之 

建；簽撤囘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關於本人所提修 

正 案 ， 殊 無 申 述 之 處 。 僅 願 表 示 者 ， 美 國 

代表之同意接受該修正案，私衷殊爲愉快， 

深信安全理事會必亦能同意接受之。 

(全ff— ?;5：通返經蘇聯修正2之第三條，及 

第四第五兩條） 

主席：蘇f^pIS議於第六條屮"趨向自治" 

等 字 後 添 加 " 或 镯 立 " 字 樣 。 美 國 代 表 曾 表 

示願意接受此項增添字句，但改如下文："如 

適合託管領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時，（增進 

其趨向自治)或獨立"。 

現擬將美國修正文字先付表決。 

1文件S/281。 

2 之第三條條文如下： 

"以不逮背本協定之規定爲限，管理當局 

谢 該 項 頒 七 有 行 政 . 立 法 . 司 法 全 權 ， 對 

該領士並得逾用其認爲適合當地情形及需 

要之美 '3法律，如其認爲適宜時得修改各 
該 法 律 。 " 

、 i î日 i受-委統治島嶁託管協定草案（文 

件S/281)屮之其餘谷條悉跆載於安全理事 

會1E式紀錄第二年補鵜第八號附件十七中 

;2：文稿通過。僅第六第七兩條爲例外，其 

最 後 定 稿 見 本 次 會 遴 紀 錄 第 三 一 五 f 三 一 

六頁中。託管fâr定之議定本以文件S/318 

號印行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；本人對於在第六條 

中 本 人 所 提 之 " 或 獨 立 " 第 字 後 附 添 詞 句 一 

節並不反對。該M添詞句係與憲章第七十六 

條符合，但未能充分表達第七十六條之含意， 

故本人願對美國之修正棻提出一修正案，如 

是則原與第六條相應之憲章第七十六條，其 

粉 祌 得 完 全 反 映 於 本 協 定 第 六 條 修 正 條 文 

中。蘇聯對美國修正案之修正案卽將分發諸 

位。本人所提增添詞句旣與憲章第七十六條 

規定完全吻合，故希望Mr. Austin能同意接 

受之。前已S明，本人對美國提議之原文並 

無異;1。 

主席：美國代表對蘇聯代表所提附添之 

詞句是否同意。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本人接受所提之修 

正案。 

主席：現請理事會對10經蘇聯修正，苒 

經美國修正，最後復經蘇聯代表修正之第六 

條加以表決。 

Mr.KlRPALANI (印度）：如余可凟請理事 

會稍牍片時，願請各位注意印度代表於三月 

二十八日本理事會會議中所作之聲明 3 。本國 

代表曾對第六條另提一修正案請美國代表加 

以考慮，s卩關於第一段中第一'"！^支標點後形 

容 " 政 府 " 一 詞 之 " 地 方 " 二 字 也 。 印 度 代 表 

曾解稃云：在若干國家內，"地方政府"一詞 

係指"市政府"而3"，此顯非美國代表之本意。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本人願爲印度提出 

其欲修正之點。余堤議將"地方"二字删去。 

主席：本席正擬提及此點。前曾提及紐 

西 蘭 代 表 提 議 以 " i î 〖 土 政 府 " 代 替 " 地 方 政 

府"。但據祕書處吿知，因該代表未以書面 

提出該案，故未列人祕書處所擬之文件中。 

現請問是否擬將該案正式提出，以便付諸表 

決。 

現請理事會凿第六條中蘇聯所提修正案 

加以表決。第六條條文現爲： 

"爲厥行憲章第七十六條（丑）款規定 

之義務起見，管理當局應： 

(一）促成ii宜於託管頜土之政治制度 

3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三 十 

號。 

三一五 



之發展，並以適合託管僦士及其人民之特 

殊 情 形 及 關 係 人 民 自 由 表 示 之 願 望 爲 原 

則，增'1託管領土居民趨向自治或獨立之 

發展；並爲此目的，應逐漸增加託管領士 

居民對其行政部門之職責；應指導其參加 

政府；於訂立託管領土法律制度時應顧及 

居民之風俗習慣；並應採取其他適當辦法 

以 逮 此 目 的 。 " 

關於印度代表提出之點，請問其¥f删去 

"地方"字樣之建議是否滿意？ 

Mr. KIRPALANI (印度）：主席，印度於理 

事會譏席上並無投票之權，故本人欲藉此機 

會對美國代表接受本國所提建議之舉動深表 

謝忱。印度銜此完全満意。 

主席：紐西蘭代表對此是否亦予同意？ 

Sir Carl BERENDSEN (紐西蘭）：余亦願對 

美國代表之舉動表示謝意。 

主 席 ： 本 理 事 會 各 會 員 對 於 第 六 條 第 

二.三.四各段有何意見？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主席，可否請於第六 

條 第 二 段 第 二 行 之 第 一 個 " 居 民 " 字 樣 後 加 

—截點，俾該段更臻完善。 

主席：當如君言，加一截點。 

(全體一致通過修正後之第六條。）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本人願修改第七條 

如下： 

"爲履行憲章第七十六條（寅）款之義 

務，管理當局應對託管钡土居民保證其信 

仰自由，並於不違反社會治安之條件下， 

保 證 其 Î Ï 論 . 新 聞 及 集 會 之 自 由 ； 崇 拜 及 

i%教之自由；遷徙及移動之自由"1。 

本 條 修 改 之 要 義 爲 " 信 卯 自 由 " 將 不 受 

" 社 會 治 安 條 件 " 之 限 制 。 

( 全 體 一 致 通 過 經 美 國 代 表 修 正 之 第 七 

條。）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)：本人 

奉命提議修正第八條第一段之點爲删去最後 

之 " 除 管 理 當 局 外 " 諸 字 。 此 等 字 樣 似 ) 使 美 

1第七條原文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 

補編第八號附件十七。 

國處於優越地位，似與憲章第八十三條第二 

項及第七十六條(卯）款不完全符合。綜合該 

二條觀之，憲章顯示戰略防區亦應與託管制 

度下其他頒土同 樣於祉 會.經濟及商業事件 

上，予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其國民以平等待 

遇。第七十六條臚舉託管制度之某本目的， 

其(卯）款稱："於ff±會.經濟及商業事件上， 

保 證 聯 合 國 全 體 會 員 國 及 其 國 民 之 平 等 待 

遇.⋯，，。 

在此類以求安全爲目的之託管制度中， 

管理當局爲安全起見願有所保障，自屬極自 

然之事，但本人擬詢美國代表，是否第八十 

三 條 第 三 項 中 之 " 不 妨 礙 安 全 之 玫 盧 爲 限 " 

—句未予以充分保障。若能如吾人提讒，删 

去"除管理當局外"諸字，本圃政府認爲美國 

代表圑將更厳守憲章規定不越其範園。 

Mr. VAN LANGENHOVE (比利時)：憲章第 

七十六條(卯)款規定平等待遇之原則，尤以於 

商業及經濟方面爲然。上屆大會批准之託管 

協定 2中大都均確認是項原則。美國代表SI曾 

極力表示篤信此項原則，同時比利時政府亦 

始終認其爲墓本原則。 

但目前問題爲第七十六條規定給予聯 

國全體會員國以平等待遇之規則應否一無變 

化而遙用於戰略防區。 

第八十三條第二項規定"第七十六條所 

规 定 之 基 本 目 的 ， 適 用 於 每 一 戰 略 防 區 之 

人民"，於此自可引起 f重疑惑。比利時代表 

圑 並 不 確 信 協 定 草 案 第 八 條 耍 目 前 所 提 出 

之修正；尤鑒於本理事會所討論之太平洋島 

m,自經濟及商業觀點言，並無眞正價餡， 

本代表圓贊成目前第八條之原文。 

但比利時代表圑並不因此而認爲情形永 

呈此態。憲章第八十三條之解釋或確能產生 

若干實際結果，但應視適用託管制度之其他 

戰珞防區之經濟重耍性而定。 

因此安全理事會或可特別注意硏究此項 

2盧安逹烏隆提（Ruanda-Urundi),坦干伊1^ 

(Tanganyika) ， g§薩摩亞（Western Samoa),新 
幾內亞(New Guinea)，法管多哥蘭(Togoland 

under French Administration),英管多哥蘭 
(Togoland uuder British Administration)， 法 
管l§麥龍(the Cameroons under French Ad-

ministration) ,及英管瞜麥3 : (the Cameroons 

under British Administration)由管協定。 



間题，卽安全理事會如對一託管協定之批准 

須視孩託管協定中有否載訂第七十六條規定 

之平等待遇條文而定，此舉是否正當。 

比利時代表圃今日所採取之立場係根據 

其目下所得之資料及現行討論案件之情形而 

發，故不能妨礙其將來所擬採取之態度。 

Mr. AUSTIN (芙國）：主席，容余首先答覆 

英聯王國代表之問題。本人之答覆爲一否字。 

本 人 認 爲 第 八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中 " 不 妨 礙 安 全 

之考慮爲限"之規定對本案殊不適當。現听 

討論之託管案件，其目的在保障安全。現無 

若 何 明 證 以 , 定 此 項 - ! 2 案 K : 爲 安 全 外 更 有 

其:也目'的。該項铋定條款之訂立，爲求保證 

所有其他聯合國會員國得於該託管頒土內璣 

"最惠國"一詞所含-之利益。此乃眞確之事， 

雖然第八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："第七十六條所 

規定之*本目的，適用於每一戰.JijKnrs之人 

民"。該條並非泛指一切人民，而係專指戰 

略 防 S 人 民 而 言 。 

本人現轉論英聯王國代表所引據之第七 

十六條（卯）款。茲讀第七十六條條文之首 

段： 

"按據本憲章第一條所載聯合國之宗 

旨，託膂制度之*本目的應爲： 

" . . . . 於 社 會 . 經 濟 及 商 業 事 件 上 ， 保 證 聯 

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其國 K之平等待 î ¦，及 

各.;亥國民於司法,E制上之平等待遇，但以 

不妨礙上述目的之 i l成，且不逮背第八十 

條 之 規 定 爲 限 。 " ' 

一 本人願於此聲明並請載諸紀錄：美國絕 

無意利用現在討論中之條款或任何其他條 

款，對是項散處荒涼島噢上之貧瘠資源及幾 

等於零之商業機會，自求禾丄利，使居民蒙受 

其育。該條文之擬訂係由於是項島嶼已視爲 

託管戰格防區，且按憲章規定之義務，管理 

當局有"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"之責任，及保 

證託管頒土 S 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: t 其本 

分之義務。 

本國政府如不深信其提案與憲章完全符 

合，則不致提譏於將來之託管頜土施行最惠 

國待遇。 

本國政府之:g議係指朋前日本受委統治 

島噢爲一:珞防區。在此種區域中，安全之考 

虜應凌駕一切其他目ù<】。本國政府認爲依據 

憲章第七十六條(卯)款及第八十三條第二項， 

在戰赂防區作是項規定確爲正當。余頃已援 

引各該條款，諸位自能憶及，第七十六條第 

二項中規定給予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其他國 

民以平等待遇，"但以不妨礙上述目的之逮 

成"爲限，而所云目的之一郎爲促進國際和平 

及安全。第八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第七十六條 

在 戰 略 防 區 之 , 施 方 法 ， 該 條 款 稱 ： 第 七 十 

六條之規定應適用於戰略防區之人民，而非 

防3外之人民。 

依 照 以 往 經 驗 ， 人 應 承 認 是 項 島 噸 對 

管理當局在經濟上爲僙務之負擔，而非爲财 

產，故無重要經濟發展之可能。一如比利時 

代表％？稱，若^人所審遘者爲另一地域或領 

土，則問题或將完全改觀。 

最後，本國政府認爲託管協定草棻第八 

條第一段之规定，m;於此項領土特別適宜， 

此同非僅由於凌駕一切之安全考廬，亦以其 

地資源貧瘠，人民稀少故也。 

至此，本人似應^明立場，蓋以美國代 

表圑對此案件無意於安全理事會中便用否'决 

權，不然如不啻自判其案，而有雙重資格之 

嫌。在此案件中美國爲其所提協定中當事國 

之一方，故^人認爲在道義上不應以安全理 

事 會 會 , 國 資 格 對 任 何 爭 點 便 用 其 否 決 權 。 

如憲章不迫 i£吾人紫安全理事會採取此種態 

度 ， 吾 人 自 應 以 敬 而 遠 之 之 態 度 與 諸 位 協 

商。 

因此，本人願預吿諸位，美國對此問題 

之態度已堅決不移，將不投票參與決定。若論 

斜此修正案應否加以接受，則美國參加表決， 

自必投反對票，伹^人將不用此票以行使否 

決權。吾人預行4̶明此意，使諸位完全了解 

美國立場，並了解諸位對此事之立場不能由 

美國之否決權獲得保障或維持其平衡。關於 

此類問題，美國旣爲服行其責任遭遇不得不 

撤囘協定之局勢，則當然不應同時在安全理 

事會屮使用否決權。此點事實極爲明顯，至 

少吾人認其係如此。此爲本人希望諸位了解 

者 。 此 項 明 僅 爲 預 防 性 質 。 然 尙 未 盡 余 力 

之 所 及 爲 更 堅 決 之 明 ， 蓋 余 個 人 對 吾 人 應 

如何行勁，及本人身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 

國代表應作何事，確有極堅'决之主張也。 



主席：本席欲知理事會諸位對吾人工作 

之觀威。本席前希望能於本次會議結束對此 

項協定之討論，但現爲時巳晚，尙有第十三 

條未經討論，該條自多爭議，本席深知理事 

會各會員均擬就該條發表意見，故提議立卽 

解決第八條，然後散會。 

( 英 聯 王 國 提 議 之 第 八 條 修 正 案 以 舉 手 

方式付諸表決，結果以六票反對，三累贊成， 

不得通過，棄權者二。） 

贊成者： 

波蘭 

英聯王國 

蘇維埃ff±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反對者： 

澳大利亞 

比利時 

巴西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棄權者： 

中國 

美 堅 合 衆 國 

Mr. KIRPALANI (印度）：本人擬請美國代 

表考慮是否可以"於有關安全需要之事件範 

圍內"等字樣形容"除管理當局外"一詞；以 

便明示爲策劃安全，故有此例外。 

主席：本席願答覆印度代表，本席未能 

考廬其提案，殊以爲歉，本條已經理事會通 

過。 

Mr. KIRPALANI (印度）：主席，閣下裁決， 

本人自當遵循，但竊a爲所表決者僅爲英聯 

王國所提議之修正案。 

主席：除英聯王國所提者外，第八條第 

一段別無其他修正案，故本席宣佈該條全文 

業經理事會通過。 

(全體一致通過第八條。） 

主席：關於下次會期，擬徵求理事會諸 

位 意 見 。 本 席 以 爲 唯 一 適 當 時 間 爲 明 日 下 

午。本星期五爲耶蘇受難日，似不相宜。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本人對於明日下午出 

席會議極感不便。因明日爲下議院經費委員 

會 審 核 美 國 駐 聯 合 國 代 表 圑 預 算 之 截 止 日 

期。余深信諸位對此事之關心一若吾人，且 

余已預定明日出席該委員會，對預算有所說 

明。本人擬搭夜車趕往。希望理事會諸同事 

於商訂下次會議時，對此加以考慮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)：本人 

深 悉 吾 人 了 解 美 國 代 表 明 日 不 克 出 席 之 困 

難。因此，本人可否提議理事會明日開會重 

行討論科府海峽事件。假期轉眼卽到，竊以 

爲明日若不進行討論該間題，並於可能時將 

其結束，則自余提出該問题之日期起: S ,其 

在議事日程上將及三月。諒諸位悉承認該問 

題之處理似屬拖延過久，若干方面咸感不便。 

本人留有亟待歸返偸敦之專家一人。專爲此 

案件應召而來之阿爾巴尼亞代表現仍滯留於 

此，依余所知，其本人極感不便，恐其政府 

亦復如此。 

因此，吾人明日如不繼續討論目下問題， 

本人希望能就議事日程第三項進行討論。 

Colonel HODGSON (澳大利亞）：主席，依余 

所知，吾人已確定於星期一討論希臘問題。 

除非主席已作確定之裁決，余不解何以吾人 

現將散會。本人認爲再有七分鐘之時間，卽 

可結卑此項討論。 

主席：本席殊願饞績針論。星期一上午 

有 常 規 軍 備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下 午 討 論 希 臘 問 

Colonel HODGSON (澳大利亞）：現僅有一 

條修正案尙待討論。 

主席：如此爲理事會之意見，本席同意 

繼續進行討論。 

關於英聯王國代表之意見，本席以爲如 

理事會對此同意，吾人可於明日上午十時半 

開會。 

關於澳大利亞代表之意見，本席唯理事 

會之命是從，如理事會有意對目前問題繼續 

討論，加以結束，自可如是進行。 

(決定繼續會議。） 

( 全 體 一 致 通 過 第 九 . 十 . 十 一 . 十 二 . 各 

條。） 

三一八 



菩 人 現 時 之 所 爲 。 直 至 今 日 ， 大 會 . 安 全 理 

事會及託管理事會於直接關係各國一詞悉未 

予以確定之解稃或定義。何國係屬此類，以 

及如何予以決定俾能歸結或訂立託管協定？ 

此等問題悉未解決。 

余信爲求明白了解3:確切規定此部分工 

作 起 見 ， 有 紫 此 問 題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之 必 要 。 

故》提議現郎散會，並擇定下週開會日期， 

俾 能 ^ 對 何 者 爲 直 接 閼 係 各 國 問 題 ， 加 以 W 

究，準備詳予討論；不然則業經訂立各項協 

定均不1^當。 

主席：依照本理事會議事規則，散會ii 

識應先予考盧。茲請理事會表決;!^提讒。 

0 ^ 手 表 決 結 果 散 會 提 議 以 六 累 反 對 五 

粟贊成被否決。） 

赞成者：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晴 

敍利亞 

蘇維埃社會主義jl^和國聯邦 

反對者： 

澳大利亞 

比？1】時 

巴西 

屮國 

英聯王'興 

美利堅合衆國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認爲敍利亞代 

表已提出一項與討論第十五條有關之問題。 

事實上，美國所提條文不但忽視直接有關各 

國 問 題 — — 若 如 此 尙 不 甚 壤 — — 不 但 條 文 

忽略該問題，其中且暗示於審査託管協定時， 

該問題根本不存在~"換旨之， E U m基於美 

國，卽管理當局，與安全理事會間之了解， 

便可完全決定是項託管協定間題。直接關係 

各國問題因之無形取消。本人願請安全理事 

會 f t 此 情 形 加 以 注 意 。 對 " 直 接 關 係 各 國 " 

一詞雖迄今未有定義，吾人決不能因此而對 

於 提 請 安 全 理 * 會 批 准 之 託 管 協 定 ， 忽 視 此 

"直接關係《"國"之觀念。 

余 認 若 抱 此 種 態 度 ， 實 屬 錯 , 獎 。 本 人 

前 稱 美 國 重 擬 之 第 十 五 條 條 文 在 某 種 程 度 

內，尤不如原提案條文。Mr. Austin於答覆時 

曾加否認。余承認重擬條文在意義方面並不 

較原案爲壤。其所表示者爲同一觀念。但在 

另一方面觀'之，重擬條文實較原案爲壤，蓋 

第十五條原案明白載稱未經管理當局同意不 

得更改或終止協定，而重擬條文則避免直言 

其事，雖其措詞仍隱達同一観念。在此方面， 

重擬條文铰原案尤爲不満意，因其表達同一 

觀念，然隱約其詞。其意義仍一成不變。所 

云兩案表示;一觀念，本人誠予同意。 

主席：現在爲時已極晚，助理祕書長吿 

> , 謂 蓥 於 祕 書 處 人 員 工 作 時 間 過 長 ， 吾 人 

之討論時間不能饞續過久；雖云彼等在安全 

理事會之工作未必較吾人辛勞，但此係實情。 

祕書處必須顧S職員工作情形。 

本席願以中國代表資格，插述數語。竊 

J i « 爲 產 生 目 下 僵 局 之 原 H 爲 誤 解 吾 人 之 目 

的。蘇聯所提議案自以爲安全理事會之'决定 

當然>3括美a代表之同意菓，但根據美國代 

表適所聲明，美國政府不擬在安全理事會中 

對此事件行便其否決權。此種態度自爲吾人 

全體所欽敬。 

本人以爲此事係一行文茼題。鏖於美國 

代表所採之態度，蘇聯 s議修正案就其措詞 

而；‧，實等於二豨約者中一方之單獨行動， 

並 a 美‧!似不擬對此點參加投票。卽使安全 

理事會不經美國代表投票同意而有所決定， 

蘇聯!s案之意義似等於未經雜約者同意，單 

方終止或廢止所訂之協定。本人認爲此爲安 

全理事會所不能採取或認可之一湩極其危險 

之原則。 

時間雖巳極晚，不審吾人能否就修正案 

重行斟酌字句以打破此困難。本席提議大致 

依美代表圓原提草案，重擬其文字如：本協 

定之條款得依憲章規定更改或修正之。未審 

薪.聯代表此是否同意？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若該條文字中加 

入"終止"二字，本人當予接受。余不解-貴主 

席何以略去"終止"二字。該條文字應作："本 

協定之條款得 i农憲章规定更改.修正或終止 

之 ⋯ . " 。 

主席：本席$纟蘇聯代表接受此提#、殊爲 



烕謝。^願知美國代表圑對此是否満意。 

Mr. AUSTIN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否；'决不満 

意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)：本人 

以爲若人人試求改訂條文以謀折衷，吾人將 

陷於無望之混a境地。》認爲現提之折衷方 

案絕對無用，因其將使問題陷於完全糢糊之 

現有蘇聯代表提議之修正案，吾人何不 

將其付諸表決。 

主席：本席接受Mr. Austin之異璣，雖 

然本席認爲所提修正案之本意及目的與美國 

草笼原擬條文大致相同。本席確認吾人討論 

此項修正棻已费時甚久，如理事會願將《付 

諸表決，本席〗卩將蘇聯所提之修正棻提付表 

決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人僅提請注意美 

國代表不同意取決於聯合國憲章之事實。本 

席對此自然不僅深爲詫異而已。 

Mr. EL-KHOURI (敍利亞）：現在應請適才 

反 對 本 人 提 議 散 會 俾 各 得 硏 究 " 直 接 關 係 各 

國 " 一 問 题 之 各 代 表 表 示 其 凿 此 點 之 意 見 ， 

因爲此點若不得明瞭，；:?將對該問題無法投 

菓。彼等似乎已發現一定義。該定義爲何？ 

彼等將如何展行憲章第七十九條之规定？該 

條載稱：此項協定應由直接闢係各國商訂之。 

〈 ï 請問何爲此等國家？余知此問题難於答 

覆，同時亦認爲人人將樂於得有時間加以W 

究，俾可擬具答案，且或能提出良善之解'决 

辧法。反對散會之若干代表似對此問題已有 

確定之意見，吾人願一聞之。 

主席：本席以爲大多數代表欲在散會前 

終結此問题。此爲彼等反紫散會之唯一理由 

~ ~ 本 席 反 紫 散 會 之 理 由 確 僅 屬 如 此 。 閣 下 

現在是否重行提議散會？ 

Mr.EL-KHOTOI (敍利亜）：否。本人提請 

本理事會會員明示彼等之意見，俾二'得參加 

討論。 

Mr. LANGE ('设蘭）：於其他會giTf覆敍 

利 亞 代 表 質 詢 之 前 ， 希 望 明 瞭 一 點 。 主 席 

曾 對 第 十 五 條 出 一 項 修 正 案 ， 本 人 欲 知 閣 

下是否仍維持此修正案。 

主席：該案未爲美國代表所接受。 

Mr. LANGE (波蘭）：旣如是則吾人願提出' 

一項與閣下所提同頹之修正案，卽第十五條 

條文應作："i^依照憲章所規定者外,本協定 

條 款 不 得 予 " 更 改 ， 修 正 或 終 止 " 。 本 人 願 

正式提出此項修正案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)：本人 

可否提問一點？憲章對終止協定作何規定？ 

Mr. EL-KHOURI (敍利亞）：全無規定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：然則, 

是項修正案將有何用？該案一無意義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本席可否向英聯王 

國代表提問一點？憲章有否載稱協定之終止 

及修改須得管理當局之同意行之，而S安全 

理事會之權力與權利於不論？憲章對此方面 

作何規定？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)：憲章 

誠或未作任何規定。本人之意爲：憲章旣未 

街此問題作何規定，則何必提出修正案，謂 

—切須按憲章辦理？此爲一極端模稜詞句， 

來日必生無窮，讒，吾人將因之無所適從。 

-Colonel HODGSON (澳大利亞）：各方於此 

均歸咎於》，因本人提讒繼續討論故也。各 

稗評論均已盼悉。本人認爲吾人應解決此問 

題，然其解決方法應不與適所提議者相同。 

敍利亞代表提出一特殊條文，卽第七十九條， 

請本理事會辯論何者爲"直接關係各國"。 

坦白言之，彼對該條較在痤諸位均更熟 

悉，且彼深知十五月來吾人對之辯論不已。 

本理事會如鈉其所請，重復討論此僅屬於問 

題之一面之學理上辯論時，吾人將一無所镀。 

彼自能較吾人更洞悉此點。 

本 人 欲 出 另 一 點 爲 ： 吾 人 若 不 作 明 白 

確 定 之 規 定 ， 而 採 模 稜 詞 句 如 " 除 憲 章 所 规 

定者外"或同類之修正案，則將來每次提出删 

削，修正或更改協定時，吾人之辯論將窮年 

莫了。"按照憲章規定"一詞究作何解？ ̂ 人 

自應以明白，正面，確定之詞句出之。汆認 

爲對條款之任何解釋均極其可笑。舉例以明 

之 ， 大 會 於 更 改 其 與 紐 西 蘭 . 比 利 時 . 澳 大 

利 亞 所 訂 之 託 管 協 定 前 ， 應 先 徵 得 各 該 國 

之同意。現所提出之解稃爲：本理事會得不 



主席：現有英聯王國重擬第十三條之提 

案。該案已分發諸位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;）：關於 

本代表圓提出之修正棻1 ,殊無多事說明之必 

耍，其全文業經分發。 

本國政府認爲第十三條爲美S所提草案 

中最重要條文之一。本國政府深悉：任何區 

域如因安全關係須加封鎖，事前實無法通知 

安全II事會，但本，政府希望能有明文规定， 

於封銥此種區域時必須知照安全理事會，並 

於 可 能 時 巾 述 , 鈸 理 由 。 爲 此 目 的 ， 吾 人 乃 

提出此重擬草案，以供美國代表H之考盧。 

該案全文載於分發之文件中。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如本理事會紀錄證明 

美國擬每遇適用第十三條所載附^條件時， 

隨時通知安全理4*會，英聯王國代表對此或 

能完全滿意。美國認爲第十三條極關重耍， 

未便同意修改。同時美爾極欲得知諸位對本 

人以美S代表資格所作之聲明，是否認爲満 

意，由是避免冗昆之討論。若然，余不將對 

該問題詳加討論。 

諸位定能覺#、.：列舉何區须予封lft，此 

舉":卩等於通知；美画本意原在隨時通知安全 

现4^會。該規定之要旨當然爲施行第八十七 

及八十八兩條，Êr視 f、.審査及報吿。爲求 

安全起見，附"TI'M条件之规定顯屬必耍；不然 

Ê卩不致列入該條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)：承美 

國代表作如是之聲明，深爲感荷。本人所提 

修正之主旨在保證安全理事會接蘧是項情形 

之通知。美國代表適稱其第十三條中之"歹 

舉"字樣' 3 含通知之意，彼並臀稱其政府擬 

隨時通知安全理 î i i會。余認爲完全満意，並 

對美國代表之作此聲明深表感激。 

主席：瘿於英國代表對美"1代表所作之 

聲明表示満意，本席認爲英聯王國對第十三 

條之提議無付表決之必耍。 

(全體一致通過第十三.十四兩條。） 

主席；關於第十五條，現有蘇聯代表提 

譏之修正案。 

Mr. GROMYKO (蘚聯）：本人前已à&明蘇聯 

1參閲第三〇八頁。 

代表圆 t i此間題之立場。於提讒此項修正案 

時，本代表圑認爲採取此項提案可便條文與 

安全理事會關於批准戰珞防區託管協定之權 

利及權力，更臻吻合。美國代表所提原文未 

能充分計及安全理事會之權利；實際上，對 

是項權利且有所限制。美國代表復另提條文 

以供吾人考慮。本人認爲此改訂條文尤不如 

前者，因其對安全理事會修改戰略防區託管 

t?,定條款，或取涫是項託管協定之權利及權 

力，限制铰前愈甚。 

職此之故，本人提出之修正案，或可謂 

第十五條之新條文；職此之故，本人旣不同 

意亦不支持Mr. Austin於理事會上次會議討 

論此問題 2 時所提之修正條文。 

蘇聯代表El認爲其所提之第十五條條文 

與安全理事會之權利及權力完全吻合，故安 

全理事會應^接受蘇聯提案。 

Mr. AUSTIN (美S)：此爲本人不能投票之 

事件，因如投粟，必將投反對該修正案之票， 

如是刖構成否決；余1«已聲明，無意於此使 

用否決權。 

緣美國爲該協定當事國之一方，余所能 

作者IS爲以至誠聲明：美國以該協定當事國 

之身分，恐難接受如蘇聯代表所提性質之修 

正案。該案顯係違背憲章。就原則言之，自 

不應予以接受，因託管制度之整個理論所根 

據者,爲任何託管協定，不論在何種情形下， 

-于二少應有兩造當事國.也。若假定'决定協定條 

款之權應為:屬於當事者之一方，則實爲街憲 

章之奇異解稃，蓋依憲章，該方僅有批准之 

權。是項修正案規定協定條款及終止協定之 

權專屬安全理事會，實有違憲章粒祌及協定 

理論。 

至謂美國所表示或能接受之修正案尤不 

若原案，余亦深以爲然；但其不若原案係對 

美 ， 而 , ， 並 非 ^ 安 全 理 事 會 而 言 。 

吾人前此所有工作是否徒勞，吾人應否 

因此項修正案而從此放棄協定之觀、念，並改 

變聯合國憲章之全部理論及政策，此點將由 

安全理事會自行'决定。a是項修正案將便安 

全理事會獨擁託管大權，而受託管國家處於 

朝不保夕之地位。 

2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三 

號第二三〇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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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圃肩承協定委託之重大義務及責任， 

而其託管期限，若不於遮宜時便用否決權， 

有隨時終止可能，則此國所處之地位，諸位 

盍一思之。本人已表示菩人衡此問題之態度。 

吾人不願被迫處於否決一修正案之地位，但 

不然該案將使協定當事國之一方獨攪管制之 

權矣。 

吾人之立場爲對此間題不參加表決，其 

結果可能使主要當事國之美國撒囘其執行託 

管之議。 

Mr. VAN LANGENHOVE (比利時)：夫任何 

協定非經各'If約"1之同意不能加以變更，乃 

國際法中無可^辯之原則。管理當局爲託管 

惊定當事國之一方。對此類協定之更改或修 

正或其終止，均須徵得管理當局之同意。因 

此，比利時代表圓將對蘇聯所提之修正案投 

反f寸票。 

Colonel HODGSON (澳大利亞）：前本人堅持 

繼續討論，發 f自應簡短。據^》觀之，普通 

託管協定有當事者兩.造，一造爲管理當局或 

稱受託國家，他造爲大會。憲章中載明任何 

修正或更改須經兩造同意行之。安全理事會 

是否有權聲明：對於戰略防區之協定，卽不 

作如是解釋。現有當事者兩造，與頃所言者 

相同。大會之同意銜吾人全體，紫聯ê"圃全 

體，包括安全理事會在卩々，均極關重耍。若 

吾人接受此項修正案，.則將陷於極可笑之地 

位。是項修正案拔.)^當事者之一造。此卽表 

示美，若不同意，否決權卽生效力。因之， 

無論在任何,形下，此無 IT謂管理當局應接 

受任何修正é。故正當立場應如美國提案所 

示；本人提議通過原荬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夫安全理事會有批 

准所提協定之權，對此事實無人否認。理事 

會對美獨所提協定草案提出修正之權，亦無 

人質問。吾人似悉認此爲正常之事，並與安 

全理事會之權利及權力相符ê"。而同時吾人 

又聞：安全理事會應有權批准協定，但日後 

無權臀明該協定已屬過期或已極端陳舊，故 

必須換以新約。 

現旣無人否認安全理事會現在有權批准 

協定，並對美a所提之草案加以適當修正， 

余不解何以吾人不使安全理事會將來亦有此 

同樣權利。本人絕無存意使蘇聯所提第十五 

條條文中規定之安全理事會權利，限制管理 

當局之權利，在本案中管理當局爲美國。聯 

合國憲章已將管理當局之權利明白規定。關 

於此點余與美國代表同意。但吾人不應對安 

全理事會批准戰略防區託管協定之權利及權 

力加以限制。 

本人着重聲明一點，卽於提出第十五條 

條文時，蘇聯代表圑並非意欲限制任何國 

家之權利，而僅希望安全理事會之權利或權 

力爲衆所遵循。美^所提之條文對安全理事 

會在此方面之權力未能予以充分保障。此爲 

本人願申述之點。 

Mr.EL-KHOURI (敍利亞）：本人認爲就某 

意義，之，弒'約者之應有權修改或終止公約 

自無疑義。本人前見大會於接受並批准八託 

管協定時，吾人認是項雙邊公約之雙方爲大 

會全體及託管者或受託國家。在本案中，兩 

託管者，卽美國及安全理事會，視爲雙邊協 

定之兩方。 

本 人 所 述 實 擬 第 七 十 九 條 因 此 生 效 。 

該條說明薪結此項協定之當事國。該條款明 

白載稱："託管條款.. . .應由直接關係各國， 

包 括 受 託 國 ， 予 以 識 定 . . . . " 。 

所謂"直接關係各國"爲何？直接關係各 

國是否^指大會全體會員國而言？對於戰略 

防:S ,是否僅安全理事會會員國始爲直接關 

係各國？若然，則第七十九條應視情形而用 

"由大會"或"由安全理事會"等誥，但第七十 

九 條 並 不 如 此 规 定 ； 該 條 載 明 直 接 關 係 各 

國 ， 而 將 間 接 關 係 及 毫 無 關 係 谷 國 摒 不 與 

列。 

本人認爲依照現行程序，吾人並未切實 

履行憲章第七十九條，因吾人全未對直接關 

係各國予以注意或考盧。 

前於安全理事會中有提議邀請吾人認爲 

其利益與之特別有關之若干國家列席會譏。 

吾人並已邀其列席，脍取其聲明及意見，但 

彼等未參與投票。然而，此卩表示相當尊重 

第七十九條規定之直接關係各國之意。如此 

構成管理國家與安全理事會間，經諮商直接 

關係各國後，訂立協定之程序。 

本 人 認 爲 於 更 改 . 修 正 或 終 止 此 項 託 管 

協定時，亦應相當顧及直接關係^國，一如 



經管理當局之同意，自由行動。此爲不可能 

之事。吾人必須徵得管理當局之同意，因該 

管理當局在本理事會中有否決之權。因此， 

本人認爲蘇聯代表所提之修正案顯屬妄誕。 

現向貴主席提議付諸表決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)：Sir Alexander Cado-

gan 聲稱憲章詞句過於 f i統，因之難以證明 

此項修正案係屬正當。謂憲章所用文字確屬 

篛統，本席自能同意；但不應藉口其文字籠 

統，或文字之不夠具體，而生锺锺澥釋。 

澳 大 利 亞 代 表 認 爲 此 時 當 用 " 妄 誕 " " 可 

笑"等強烈措詞。吾人對澳大利亞代表涉近 

輕薄之 t î詞自當容忍，但此等措辭不足以解 

释間題。吾人如屬願意，自可各自修钸其詞 

彙，但對安全理事會無所裨猛。事實上，反 

對蘇聯听提參正案之安全理事會各會員國未 

能表明何以不可規定安全理事會將來對更改 

協定條款或終止協定之決定須依照聯合國憲 

章爲之。反對方面悉未能舉述此項理由；誠 

然，此爲極不容易之事。美圃代表謂對於取 

決於聯合國憲章一事實完全不能同意，本人 

應云彼確作一極坦白之聲明。吾人應對彼之 

坦白態度表示或?》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：Mr. 

Gromyko又卩吳引本人；|詞，一如往昔。余絕 

未謂憲章條款太籠統。余謂依本人所知，憲 

章對終Jt協定未作規定，故認爲此項修正案 

太籠統含糊，將來必生無窮糾紛。 

當一項修正案載稱協定條款除依照憲章 

親定外不得予以更改或終 i t ，而憲章對終止 

協定並未作若何規定時，余深感無法接受之。 

本 人 所 t 唯 此 而 已 。 

主席：敍fij亞代表請求發言，本席於請 

其發S前，願吿諸位，祕書處已再度提請本 

席注意其人員工作時間早已過限之事實。 

吾人現有兩項修正案，一係蘇聯所提， 

一係波蘭所提。叙利亞代表發言後，本席擬 

將兩案付諸表決。 

Mr. EL-KHOURI (敍利亞）：美通代表已表 

示不接受此提議。英聯王國代表已對此有所 

說明。彼謂憲章中並無終止委任統治之規定。 

爲使問題簡單化起屏，本人願指出一點，卽 

憲章屮確有,féifc委任統治之規定。憲章中並 

未規定託管制度將永遠不變。憲章載明託管 

制度終將由自治或獨立代之。其意卽謂一旦 

完成獨立，託管制度自然隨之終止。 

基於以上理由，本人不解美國代表何以 

不能接受此項修正案。憲章條款論及獨立； 

獨立之得達一 憲章之規定。 

佘希望雙方將能接受波蘭代表圑提案， 

然後散會。 

主席：本席茲請理事會先表決蘇聯所提 

之修正案，該案文曰："安全理事會得決定 

更 改 或 修 正 本 協 定 條 款 及 終 止 本 協 定 之 效 

力，，。 

(舉手表決結果蘇聯修正案以八M反對， 

—票贊成，未得通過，棄權者二。） 

贊成者： 

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和 國 聯 邦 

反衝者： 

澳大利亞 

比利時 

巴西 

中國 

哥侖比亜 

波 蘭 -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棄權者： 

法蘭西 

美利堅合衆國 -

主席：茲將波蘭提案付諸表決。波蘭所 

'提之修正案案文業經分發，文曰："除依照憲 

章所规定者外，本協定條款不得予以更改， 

修 正 或 終 止 " 。 

(皋手表決結果波蘭所提修正案未得通 

過。） 

贊成者： 

中國 

波蘭 

敍利亞 

蘇維埃祉會主義iîi相國聯415 

反 者 ： 

澳大利亞 ' 



比利時 

英聯王國 

棄權者： 

巴西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美利堅合衆國 

主席：該案未能通過。本席茲將美國案 

文付諸表決,其文曰："除經管理當局及安全 

理事會同意外，本協定條款不得予以更改， 

修正或終止"。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主席，該案文並非作 

爲原案之修正案。此僅爲一折衷方棻，並非 

當 前 待 決 之 案 。 當 前 待 決 者 爲 第 十 五 條 原 

文。 

主席：第十五條原文如下："未經管理當 

局同意，本協定條款不得予以更改，修正或 

終 止 " 。 

( 舉 手 表 決 結 果 第 十 五 條 條 文 以 八 票 通 

過。棄權者三。） 

贊成者： 

澳大利亞 

比利時 

巴西 

中國 

哥侖比亜 

法蘭西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： 

波蘭 

敍利亞 

，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(全體一致通過第十六條。） 

主席：鑒於吾人已通過若干修正之點， 

本席茲請理事會對協定全文加以表'决。 

(舉手表決結果全體一致通過協定全文。） 

主席：秘書處請本席向諸位宣佈：此項 

通 過 之 託 管 協 定 之 法 文 本 或 須 經 最 後 之 修 

訂，其有關吾人於討論中提出及通過之修正 

案部份，尤需校正。故吾人授權秘書處於法 

文本中作必要之文詞潤飾，俾便英法二本完 

全吻合。 

下次會議定明日上午十時半舉行。 

(午後八時四十五分散會） 

三二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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